
■世象纵论

莫让“投放站”成“隐患点”
□张 琦

■灯下漫笔

日本“瑞鸟”留给人类的“遗言”
□沈 栖

近读 《朱鹮的遗言》 （日本

小林照幸著， 王新译， 上海译文

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版）， 颇受

感触， 絮叨一二。

这部作品从个人角度出发，

对日本朱鹮所经历的一次失败保

护的详尽记录， 以求引起世人的

反思和警醒。 窥斑见豹， 它以事

实雄辩地证明： 为了保护脆弱的

野生物种， 人类还有许多事要

做， 还有很长路要走。

朱鹮， 古称朱鹭、 红朱鹭，

系东亚特有的珍稀野生物种。 这

种美丽耀眼的鸟曾广泛分布于中

国东部、 日本、 俄罗斯、 朝鲜等

地。 在日本， 它被誉为“神鸟”

“瑞鸟”， 其学名是日本的象征。

由于环境恶化等因素， 导致这一

物种数量急剧下降， 朱鹮被列入

世界五大濒危鸟类的名录。

《朱鹮的遗言》 告诉人们：

朱鹮一度遍布日本全国。 到了

1930 年代， 日本的朱鹮数量式

微， 只有新潟县偶有其踪迹， 当

地人不遗余力地保护之， 但颓势

已定。 在上世纪 90 年代， 日本

朱鹮迎来了灭顶之灾， 竟以绝种

收尾。 悲哉也夫！

该书生动地描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爱鸟人士保护最

后的朱鹮的事迹。 如真野町公民

馆副馆长宇治金太郎， 是日本野

鸟会会员， 他接受当地教育委员

会的委任， 成为“朱鹮监察员”。

宇治不辞劬劳， 跋山涉水， 每天

观察并报告朱鹮的行迹和动态。

工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相当长一

段时间的静观细察， 宇治在一个

小岛上发现了夜宿松树的朱鹮。

跟踪， 观察， 接近， 喂食， 驯

养， 他和朱鹮成为了好朋友。 这

一情况经由教育委员会和县政府

报告到中央。 中央决定成立捕获

小组登岛捉拿朱鹮， 宇治无奈。

在日本， 对如何保护朱鹮，

存在着两派不同观点： 一是以佐

藤春雄为代表的民间派， 主张

“自然增殖”， 认为“环境优则朱

鹮增”； 一是以鸟类研究所理事

长山阶方麿为代表的科技派， 主

张动用科技手段进行“人工增

殖”。 最终后者获得政府支持，

于 1981 年 1 月 22 日， 鸟类研

究所将残存的 5只日本野生朱鹮

全部抓捕后人工饲养。 虽说两派

的出发点都是旨在保护朱鹮， 但

日本政府犯了“战略性” 错误，

习性于大自然生活的朱鹮一俟人

工饲养便“水土不服”。 1995 年

5 月 20 日， 日本人工饲养朱鹮

失败， 导致全日本朱鹮彻底灭

绝！ 现如今， 朱鹮已成为了日本

动物展览馆里的一具标本。

朱鹮在日本的悲剧从反面告

诉世人： 这一物种不适宜人工饲

养， 回归大自然是它们生存、 增

殖必由之路， 因此亟须首先保护

好自然环境不被污染破坏。 中国

的朱鹮命运堪为正面的一个佐

证。

在中国， 朱鹮被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 中国民间将朱

鹮视为“吉祥之鸟”。 我国科研

人员于 1964 年在甘肃省捕获到

一只朱鹮； 1981 年又在陕西省

汉中市洋县发现了 7 只野生朱

鹮， 从而宣告在中国重新发现朱

鹮野生种群， 这也是世界上仅存

的一个朱鹮野生种群。 经过多年

的保护机构建立、 栖息地保护与

改善， 野生驯养为主， 人工饲养

为辅， 首先让朱鹮获得优质的野

外生存空间， 然后在野生朱鹮数

量增多后再探索人工繁殖的可

能。 目前， 我国境内的野生朱鹮已

逾 2000只。

据美国科普作家珍妮弗·阿克

曼 《鸟类的天赋》 一书考证： “鸟

类起源于恐龙， 恐龙中的绝大部分

都在远古时期的大灾难中灭绝了，

只有某一个灵巧的分支幸运地生存

了下来， 继而逐渐演化成今天的鸟

类。” 科学家们估算： 如今， 世界

上有大约 10400 种鸟类， 比哺乳

动物的 2倍还多； 地球上的野生鸟

类数量总计在 2000 亿—4000 亿之

间， 是人口数量的 30—60 倍。 鸟

类在演化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在“适

者生存” 的挑战上表现卓越， 它们

生活的区域遍布世界各国， 从赤道

到两极， 从沙漠盆地到巍然山峰，

海洋、 陆地、 淡水流域……几乎所

有的栖息地都有鸟类存在， 随地繁

衍， 随处可见。 用生物学的术语来

说， 鸟类有着宽广的生态位。 但

是， 倘若人类污染了山川、 森林、

栖息地， 破坏了鸟类生存、 繁殖的

自然环境， 那么， 鸟类就将会锐减

乃至绝迹， 朱鹮“告别” 日本便是

在世界鸟类史上陡然增添了一个无

可辩驳的显例———值得世人记取和

深思。

■并非闲话

“挂职”岂能成“闲职”
□胡海明

让年轻干部去基层乡镇一线挂职

锻炼是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的一项

重要举措 。 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磨
炼， 对提高年轻干部的工作阅力是大

有帮助的， 它能让平日坐在机关大院
里的年轻干部经风雨、 见世面、 壮体

魄、 长才能 。 通过 “面对面 ” 的实

践， 与老百姓的感情也更加的融洽。

然而， 笔者最近在和一些在乡镇相关

部门挂职的年轻干部交流中得知 ，

“挂职” 之路 “走” 的并不顺畅， 原

因有三———

一是 “挂职” 流于形式。 某年轻
同志去某乡镇社会事业办公室 “挂

职” 担任常务副主任后， 乡镇领导考
虑到该同志对乡镇情况并不熟悉， 所

以不安排具体工作， 挂职的这段时间

只是偶尔跟着部门主要领导去学校视
察视察。 挂职结束， 乡镇组织部门出

具了一份评价极高的鉴定意见给上一
级组织部门 。 至于这位在基层一线

“挂职” 的同志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学

到， 白白消耗了一年宝贵的时间。

二是成了 “会议专业户”。 某同

志被问及去基层 “挂职” 有何感悟时
无可奈何地说了句 ， 挂职的这段时

间 ， 我几乎快成了 “会议专业户 ”。

这个部门因为分管的条线很多， 平时
会议特别多。 来了个挂职干部， 人生

地疏， 干不了具体的工作， 那么各类
会议就代劳了吧。 这位同志对我说，

有时候， 一天要开三四个会， 那感觉

就像一个机器人……

三是 “挂职” 变成了短期的 “疗

休养”。 有位从 “老少边” 地区来发
达省份 “挂职 ” 的党委副书记自嘲

“挂职” 变成了 “疗休养”。 虽然 “红

头文件” 白纸黑字写着挂职职务是乡

镇党委副书记 ， 但这个党委副书记
“含金量” 并不高， 就是挂个名而已。

上级组织部门将其交给乡镇以后， 红
头文件一出便没了下文， 既不安排一

定的工作， 也不参加班子会议， 任由

其 “自由发挥”， 挂职干部成了 “姥
姥不疼， 舅舅不爱 ” 的 “野孩子 ”。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这位挂职干部
只能天天呆在旅馆里看看电视、 聊聊

微信……他苦笑道 ， 好端端的 “挂

职” 竟成了变相的 “疗休养”！

笔者上述的一些事例虽说是个别
现象， 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挂职干部

在现实工作中遭遇的窘境。 这就要求
我们组织部门在制定方案的时候要设

身处地为挂职干部着想。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
寒来。” 既然是去基层一线挂职， 就

要赋予他们一定的压力， 让他们在矛
盾多、 困难多的地方锤炼自己， 多一

些 “焦思苦虑” 的体验， 个人的工作

能力 、 意志品德才能得到真正的锤
炼， 切不可以为是来 “挂职” 的， 是

“客人”， 是来 “镀金” 的， 所以不把

他们当 “自家人”， 使 “挂职” 成了
无所事事的 “闲职”！

■法官手记

模范的力量
□余 凤

1995 年 7 月 1 日， 我院 （即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举行揭牌仪式， 眨眼

25 年。 在为建院 25 周年整理历史资料的

过程中， 发现短短 25 年， 我院先后涌现

出一批在上海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模

范人物。

照片中这张鲜红的党的十九大代表

证， 它的主人是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国模

范法官、 我院原刑二庭副庭长、 现上海高

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周欣。 很荣幸， 和周

欣法官有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 真切感

受到身边的模范力量。

周欣在我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整整

24年， 审理了 1800 余件刑事案件， 无一

错案， 曾荣立个人一等功 3 次、 二等功 2

次、 三等功 1 次， 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

条线先进个人、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全国

优秀法官、 全国模范法官等， 并当选党的

十九大代表。

2016 年， 我院成立周欣法官工作室，

职能之一便是传承审判经验、 培养青年干

警， 发挥周欣的示范引领作用。 越来越多

的青年法官、 法官助理加入周欣法官工作

室， 成为工作室的志愿者， 进社区普法，

为百姓释法， 努力向周欣看齐， 使自己成

为“周欣们” 的一员。

事实上， 周欣只是我院众多先进典型

人物的一员， 历史资料显示， 25 年， 我

院涌现出全国法院模范屠美莉， 全国审判

业务专家黄祥青， 全国优秀法官黎淑兰、

蒋克勤，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周峰、 王剑

平、 任素贤等先进典型人物。 这其实与

历任院党组关注人才队伍建设是分不开

的。

1995 年年鉴记载， 建院初期， 首届

院党组就把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 重视

培养专家型、 职业化的法官队伍， 创建一

流队伍。 建院不到四年， 屠美莉法官当选

全国法院模范。

翻阅历史资料发现， 历任院党组创建

一流队伍、 一流法院目标一致， 立足长远

发展， 创新培养模式。 2020 年， 我院还

推出领军人才计划， 按照审判业务能力和

法学理论功底“双拔尖” 等标准， 确定七

名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实施重点培养， 以

打造一支在上海、 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审判业务领军人才队伍， 实现“人才强

院” 目标。

院领导为七名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分别

配备实务导师和学术导师， 并围绕岗位需

求、 培养对象个体特点， 因人而异制定培

养方案。

可以预见， 未来， 一支审判实践丰

富、 专业造诣精深、 工作业绩突出的我院

领军人才队伍将在上海乃至全国发出声

音， 也因此在我院干警队伍中形成追求卓

越、 崇尚优秀的共振效应， 从而带动和提

升整体司法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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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垃圾投放及分类工

作， 每个社区都建设了若干生活

垃圾集中投放站， 并配备专人负
责生活垃圾投放站的开放时间及

头道生活垃圾的分捡。 此外， 对
个别居民未经分类就投放的行

为， 工作人员还会认真监督、 指

导， 力争将垃圾分类工作做到尽
善尽美。

垃圾分类过程中还会产生很
多的再生资源， 如纸板箱、 泡沫

板书籍报纸等， 工作人员将这些

可再生利用的资源分捡出来， 堆
放在投放站 ， 这样 ， 问题就来

了。 笔者所在的小区也建有一个
垃圾集中投放站， 从事这项工作

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妻。 这对

夫妻起早摸黑， 兢兢业业， 顶着

阵阵异味在垃圾厢房里做着垃圾

分捡工作， 当然， 也从居民投放

的生活垃圾中分捡出许多有用

的再生资源 。 这对夫妻把这些
分捡出来的纸板箱 、 泡沫板 、

废报纸等堆放在门前屋后， 把本
来就不大的垃圾厢房堵的严严实

实……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纸板
箱、 泡沫塑料等都是易燃物资，

把这些易燃物资储存在厢房内
外， 就像埋了一颗 “定时炸弹”，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稍有疏忽

就会引发火灾事故。

垃圾分类是一项利国利民

的实事工程 ， 它能节约资源 、

减少占地 、 变废为宝 ， 更为垃

圾的减量化 、 资源化 、 无害化

处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然而 ，

如果我们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忽

略了安全 ， 那么总有酿成安全事
故的那一天。

垃圾厢房最直接的管理者与
监督方是居民委员会和物业公司，

笔者以为 ，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是

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 应该责
无旁贷地肩负起保小区一方平安

的主体责任 ， 在认真监督垃圾分
类的同时 ， 更要以相关安全法规

为准绳 ， 常态化检查垃圾投放站

的安全情况 ， 对暴露出来的安全
隐患要及时予以整改 ， 切不可做

事不关己的 “旁观者”； 安全工作
要常抓不懈 ， 只有这样 ， 构建平

安和谐社会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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